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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reviewed the water resources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history in the Lancang-Mekong 
River Basin (LMRB) from three stages of local cooperation, integrated management and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in LMRB. The current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joint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 LMRB were pointed out. By analyzing the adaptability of the three basic allocation 
modes applied in LMRB, the limitations of each basic allocation mode were explored and summarized. A 
composite allocation mode which is suitable for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LMRB was propo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urrent cooperation has been progressing well and the foundation for basin coopera-
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cooperation platforms, mechanisms, etc., with achievements in trade and 
commerce, shipping, water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 The critical problem needed to be resolved cur-
rently is to satisfy the demands of water resources and to ensure water security. 2) The three basic allo-
cation modes cannot be applied in the LMRB separately, since each has its own different limitations. 3) 
The proposed composite allocation mode is more flexible, safe and forward-looking, highly harmonious 
with actuality of LMRB, which could uniformly meet the demands for water resources and ensure water 
security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
then research in areas such as basin cooperation, environmental change impacts, water benefits alloca-
tion and compensation, and allocation fairness evaluation to ensure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compo-
site allocation mode. Thus, it could facilitate to improve th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maximize the water benefits in the whole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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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澜沧江–湄公河局部合作、综合管理、全面合作三个阶段梳理了澜湄流域水资源合作与发展历程，指出了澜湄

水资源合作与利用存在的问题与难点。分别分析了国际上主要应用的全局分配、项目分配和流域整体规划分配三

种基本分配模式在澜湄流域的适用性，总结了各基本分配模式的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澜湄流域实际，提出

了适合澜湄流域的复合分配模式。结果表明：1) 当前澜湄合作进展良好，已在合作平台、合作机制等方面建立起

了流域合作基础，并在商贸、航运、水安全、环境等领取得了成果，当前亟待解决的水资源问题是同时满足水资

源需求和保障水安全两方面；2) 三种基本分配模式均无法单独在澜湄流域应用，各自存在不同的局限性；3) 所提

出的复合分配模式比单一分配模式更具有灵活性、安全性和前瞻性，对接流域实际程度较高，能够实现水资源需

求均衡满足和保障水安全，并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未来需在流域合作、水资源分配方法、水利益共享与补偿机

制研究等方面加强研究，以保障复合分配模式的平稳运行，从而推动整个澜湄流域的水资源高效分配和水利益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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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澜沧江–湄公河(下称澜湄)发源于中国，是亚洲的一条重要跨境河流，贯穿整个东南亚并联系着各国的经济

社会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水资源的连通性和共享性，因此水资源的公平合理共享与分配是地区合作与稳定发展

的关键与基础[1] [2]。澜湄水资源问题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发展与合作，如今已经形成了以“澜湄合作机制”为典

型代表的系列流域合作机制[3] [4]，并有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湄公河委员会、

中老缅泰经济合作四角机制等系列辅助合作机制，逐步形成了以“3 + 5”框架为代表的澜湄合作基本框架，开

始进入了澜湄全面合作时期，并孕育着澜湄合作高潮期[5]。自澜湄合作机制建立以来，各国已在政治安全、可

持续发展与社会人文等关键领域达成展开务实合作的共识[6]，并在基础设施建设、科学技术、公共卫生、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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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等方面优先取得了成果[7]。 
当前所形成的澜湄合作框架主要是宏观及基础层面，在实际执行与操作层面进展还较少，尚不足以支撑流

域实际水资源利用需求，如在核心领域——水资源利用方面还没有形成分配与共享机制[8] [9]。在应用层面，当

前国际上跨境流域应用的水分配方法、模式较为单一[10]，研究空间尺度上也较小[11]，难以在全流域范围内有

效实施水量分配，影响了水资源利用效率。在研究层面，过去较多关注将所有水量直接分配到各个国家[12] [13]，
随着环境变化影响的逐渐明晰和社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需求的复杂化[14]，跨境水资源研究重心开始转向水资源

可持续利用、跨境生态安全、环境变化与水安全保障、国际水争端解决机制、水权益保障等方面[15] [16] [17] [18]。 
国际上已经提出了许多跨境流域水分配模型[19] [20] [21] [22] [23]，这些模型主要是在国际水法及其他相关国

际法规下，提出的多目标优化或者是博弈模型，基本均属于全局分配、项目分配和流域整体规划分配这三种分配模

式的一种[10]，整体上澜湄流域水分配还停留在水分配框架思路方面[21]，目前尚无全流域水分配方案，导致水资

源利用效率较低，容易发生用水矛盾。我国处于澜湄流域上游国的有利位置，但涉及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外力干扰，

迫切需要提出中国模式，以发挥我国在澜湄水资源合作中的主导地位。澜湄合作机制和良好的合作前景为更为有效、

合理可行的分配模式提供了可能。研究跨境水资源分配模式并建立适合澜湄流域的水分配模式，将有效提高澜湄流

域水资源利用效率、促进澜湄合作进程，为开展澜湄水资源及其开发效益合理分配与利用打下基础[24]，同时也为

其他国际河流的跨境水资源共享利用提供科学参考，推动国际河流区的水安全保障研究与实践。本文从现有分配模

式的适用性着手，基于现有分配模式的特点及澜湄流域实际，在澜湄合作机制下提出适合澜湄流域的水分配模式。 

2. 澜湄流域合作进展及水资源问题分析 

澜湄水合作可追溯至 20 世纪 20 年代，根据流域内水资源开发合作水平，此后澜湄合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

段，即局部合作阶段、流域综合管理阶段和全面合作阶段，其合作发展进程梳理和总结如表 1 [25] [26]。 
 
Table 1. The progress of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LMRB 
表 1. 澜湄流域合作发展历程 

阶段 主要事件 合作进展 

1995 年以前 
湄公河局部合作阶段 

湄公河流域局部开发，在数据收集、航运、水电、防

洪、灌溉领域进行了合作尝试 
开始出现了合作机构，搭建了合作平台，积累了丰

富的合作经验 
1995~2015 

澜湄流域综合管理阶段 
新湄委会成立并提出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的理念和方

法，《湄公河可持续发展合作协定》签署 
湄公河流域四国的合作逐渐凸显成型，流域综合开

发合作基础形成 
2015~当前 

澜湄流域全面合作阶段 
澜湄合作系列外长和领导人会议，“一带一路”倡议

发起 
合作机制正式建立，形成系列合作计划，澜湄全面

合作快速发展 
 

第一阶段主要是在流域局部合作上踏出了从无到有的关键一步，第二阶段则形成了流域综合开发合作基础，

从流域局部开发模式开始进入整体开发模式。第三阶段最大的进展是澜湄合作机制的正式建立，其间流域各国

用实际行动充分表明了合作态度，各国人民尤其在水资源、扶贫、卫生、农业等民生领域获益，充分体现了澜

湄合作进展成果和愿景。 
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实践和发展，各国在争端与合作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先后在平台搭建、机制建立、

合作计划和条约等方面打下基础，各国的实际合作需求也为进一步深化全面合作起到了促进作用。澜湄流域各

国因地缘关系而形成依存关系，水资源合作是澜湄流域合作的基础层面和核心层面，从流域实际来看，提高水

资源利用效率和保障水资源安全已是各国头等大事，从国家层面到民生层面都具有客观必要性，澜湄命运共同

体初现雏形[5]。在澜湄合作机制框架下，作为五大优先发展领域之一的水资源合作理应也必将得到快速发展，

作为解决水资源问题的先行手段，跨境水资源优化配置将成为前沿问题[27]。因此，当前合作发展趋势为澜湄流

域水资源合作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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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实际合作进展来看，还较少有实质性水资源利用合作项目，各国从自身实际情况和利益需求出发形

成了不同的利益关切，这其中存在一定的矛盾性与竞争性[28]，主要原因是各国多从单方利益出发，而非从全流

域的角度考虑整体利益，导致流域的整体性被破坏，降低了流域水资源利用效率，增加了水资源分配不均匀性，

从而强化各国的水资源利用矛盾和利益争端。 
实际上，流域内也存在一定的利益争端问题，如典型的有农业用水矛盾、水电开发的环境影响意见分歧等。

澜湄流域的主要水资源利用领域有灌溉、供水、水电、航运、渔业等，其中灌溉和供水是主要消耗性用水。对

于农业用水而言，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流域水资源量不足，而是来水与用水的时空不匹配，如典型的问题是枯季

(1~5 月份)时期下游来水流量不足 4000 m3/s，尤其在 2~4 月时甚至低至 2000 m3/s，而除去河口冲咸所需的 1500 
m3/s 外，所剩可供引水的流量约为 500 m3/s，因而实际获得有效灌溉的耕地面积约为 50 万公顷，同越南三角洲

270 万公顷可耕地面积或现状 192 万公顷灌溉面积相比还有很大的缺口。相比枯季来说，湿季来水则相当充足，

但由于缺少足够的水资源控制性工程用以缓解径流时间分布不均匀性，大量径流直接入海而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从全流域的角度来看，泰国、柬埔寨、越南等中下游国家都是农业大国，需要消耗大量水量，柬埔寨对渔业保

障水量有较大需求，越南在枯季时还依赖来水进行冲咸，同时除缅甸外的其他 5 国对电力、通航都有较大需求[29]。 
因此，澜湄流域各国对水资源需求既有共同需求又有特殊需求，而且上下游之间的需求差异性较大，同时

还存在一定的竞争性。无论是消耗性用水还是保障性用水，都取决于径流过程，还需要提高对径流的调控能力。

当前各国的水资源利用较为随意，并没有公认的用水约定。因此，需从全流域的角度建立水资源共享利用方案，

兼顾不同的利用目标，提高水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和利用效率。 

3. 跨境水分配基本模式的适用性分析 

经过长期实践，已经形成了以各国有权利用并有责任防止对他国水资源利用及水安全造成实质性危害为总

原则的一系列跨境水资源共享原则，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这些原则的过程中形成了三种基本分配模式，即全局分

配、项目分配和流域整体规划分配，主要来源于全球多条国际河流的跨境水资源利用方案(如协定、条文等)，从

这些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一般性分配方法。各分配模式的由来、内容及案例可详见文献[30]。由于各分配模式

具有不同的适用性条件，因此在实际选用时，需要针对流域自然、社会等特点具体分析[10]。 
1) 全局分配。操作简单、分配结果确定既是全局分配模式的优点同时也是其缺点，主要体现在缺乏变化环

境适用性和未考虑流域整体利益，无法适应自然、社会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不利于流域可持续发展。澜湄流

域水资源利用目标众多，协调难度大，全局分配模式的一个优势是可以形成基本分配框架，避免出现较大的开

发利用矛盾，鉴于流域内尚无水分配方案，因此建立全流域分配方案是合理分配水资源关键一步，有助于促进

流域内水资源开发良性发展，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保障流域生态健康。因此，采用全局分配模式既具有适用

性，也有必要性，但应用时需针对其局限性予以考虑。 
2) 项目分配。项目分配模式常常发生于局部地区和少数参与方之间，多以双边合作为主，由于较少考虑流

域内其他国家的利益而会影响流域开发进程，国际上较少有将项目分配作为全流域分配模式。从区域尺度来说，

该模式极大提高了分配可操作性，对于提高局部水资源效益效果明显，合理的效益分配及补偿方案是该模式平

稳运行的核心。考虑到各流域国之间水力联系紧密，且湄公河干流有多个河段为界河，两岸国家间存在经济利

益关系，即在自然和社会两方面都具有应用基础，因此项目分配模式在澜湄流域具有较好的局部适用性，既能

实现局部水资源共享，还能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3) 流域整体规划分配。流域整体规划分配模式的优点是考虑因素全面，兼顾当前和未来的水资源需求，符

合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为大多数国家接受，流域各国的高度合作是实现前提，科学合理的流域整体规划方案

是关键和难点，其核心部分主要包括信息互通与共享、水分配指标体系、分配方案评价体系等。基于澜湄流域

合作水平现状及流域国家发展水平差异性等因素，流域整体规划分配模式在实施上还有客观难度，但可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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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发展理念和分配思想，如基于河流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水利益共享、均衡满足各方需求等思想，建立适

当的分配指标体系，科学评价分配结果的合理性，可在实际操作中进行合理参考，逐步实现流域整体规划分配。 
综上所述，三种基本分配模式在澜湄流域均无法在澜湄流域直接应用，各自存在不同的局限性，因此需要

针对澜湄流域建立适用的分配模式，以对接流域实际。 

4. 澜湄水资源复合分配模式 

跨境水争端的核心是利益问题[31]，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水资源开发利用需求可分为当前阶段和未来阶段。

对于澜湄流域而言，当前阶段水资源问题主要是开发利用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即水资源分配问题，除去自然因

素导致的水资源量变化外，不均衡的开发会影响其他区域水资源可利用量[32]，如泰国、越南等农业大国的灌溉

水量矛盾，上游水利工程开发对越南三角洲水生态的影响等，这些问题目前还缺少公平合理的水资源分配方案。

未来阶段水资源问题是已有的水资源利用无法得到保障，即水资源安全问题，一国的自行开发行为会对其他国

家水安全造成威胁，人口、经济的快速发展将会显著增加用水需求，如果原有分配水量得不到保障，相关领域

就可能成为未来水资源利用主要矛盾领域[33]，如泰国、柬埔寨等渔业大国对水位保障的要求，而目前还缺少用

水保障机制。因此，解决澜湄流域水问题可着眼满足和保障两方面，形成既满足需求又保障安全的分配方案。 
根据前述适用性分析结果，全局分配模式和项目分配模式各自存在有条件适用性，因此可考虑将两种分配

模式结合，进行优势结合和劣势互补。基本思想为在不同的尺度层面采用合适的基本分配模式或复合分配模式，

从流域尺度到河段尺度等，逐层分配并逐步满足需求，如图 1 所示。首先在全流域尺度采用全局分配模式将流

域内可分配水资源量分配到各个国家，初步形成分配框架与额度限制，在此分配额度内，各国可单独开发或合

作开发，局部河段的合作开发可采用项目分配模式。在全局分配模式框架的控制下，项目分配模式相比直接应

用时效果更加显著，极大避免了水量使用的盲目性对其他国家造成的影响，对于协调局部水资源供需矛盾起到

了桥梁作用[34]，同时各国可用水量额度对合理安排合作开发计划提供了依据。 
 

 
Figure 1. The composite allocation mode for transboundary 
water resources 
图 1. 复合分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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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快速变化，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水资源需求也在急剧变化[35] [36]，因此跨境流域各

国执行的分水方案也应随之做出适用性改变。从分水方案有效性原则和避免水资源供需矛盾累积深化的角度出发，

分配模式也应存在有效期，区别于国际上分水协议有效期的是，分配模式中的有效期是指在科学预测流域内自然条

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主要体现在来水条件和用水需求相对稳定，在此期间经合理预测所得的

可分配水量称为有效期内的可分配水量，以此作为约定的有效期内的水分配基数可提高水分配的合理性和公平性。 

5. 复合分配模式的应用及保障 

该复合分配模式的应用还要求一定的支撑条件和保障措施。从跨境水资源分配实践过程来看，其应用流程

应由三部分构成：供需预测部分、额度分配部分和利用与保障部分，如图 2，需要说明的是，该复合分配框架

同样应在有效期内应用，当流域内自然或社会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应重新修订。 
1) 供需预测部分由可分配水量预测和各国需水量预测组成。各国需水量预测是通过分析历史用水资料、结

合社会经济发展目标，预测当前阶段以及未来阶段的水资源需求量，从而尽可能均衡满足各国用水需求。其中

各国在提出本国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及水利益需求时，各国之间应相互进行科学评估与审核，从而确保各国的需

求是合理可行的。可分配水量预测是为了避免用水过量风险，根据历史来水信息和河道与生活需水预测结果，

为遵循河流生态可持续和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可分配水量应为天然来水扣除河道与生活需水的剩余部分。 
2) 额度分配部分由分配原则与准则、指标体系、分配模型、评价体系构成，是分配方案公平合理性的具体

体现，也是水分配方案能够均衡满足需求的核心所在。其中原则与准则是基于国际水法体系和流域各国实际情

况确定，主要反映各流域国的利益关切，经各国商议确定。指标体系根据流域各国对流域水资源的贡献与需求

确定，是具体分配方案的计算依据。评价体系根据流域内各国商定的公平合理性评价指标确定，同时也是分配

方案的指导。分配模型是分配方法的具体体现，是在确定可分配水量的基础上应用复合分配模式，综合各原则

与准则、指标体系等，进而得到各国可用水量额度限制。 
3) 利用与保障部分由利益共享与补偿机制、争端解决机制及各国开发利用行为构成，目的是提高水资源利

用效率和协调水利益均衡分配，保障各国水资源利用权益，是水安全保障的核心所在。各国可用水量额度确定

后，开发利用过程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充分顾忌他国的需求前提下的开发利用。各国的合理权益受到利益

共享与补偿机制的制约或者保障，具体的共享以及补偿方案则需要依据有关国家的。争端解决机制作为最后一

道保障措施，是以执行条文规定或者协商结果的形式兼顾争端方的相对公平。各国在单独开发或在局部进行项

目合作开发时需严格执行分配额度红线，以避免对其他国家的利用造成影响，当一国水资源可用量有盈余或合

作开发效益更高时可采用项目分配模式进行局部开发。考虑到水的利害两重性，各流域国之间应形成“命运共

同体”，共同应对水灾害，将降低水灾害总损失作为共同目标，促进兴水利、除水害的良性循环。 
从结构上看，复合分配模式主要由全局分配模式和项目分配模式构成，满足需求体现在预先充分考虑了各

国实际需水量，分配结果可均衡满足各国需求；保障安全体现在明确了各国可用水量额度，在利益共享与补偿

机制、争端解决机制等相关水资源管理措施管控下，严格执行该额度限制可极大缓解水资源开发利用的跨境影

响，从而保障了各国用水安全；优先考虑了居民生活用水和河流生态用水、分配指标体系与评价体系以及提倡

流域水利益共享与补偿则体现了流域整体规划的理念和思想，在水分配实践和完善的过程中可逐步实现流域整

体规划分配和水利益最大化开发。 
相比于单一分配模式，该复合分配模式具有多种优势。第一是采用了多种分配模式嵌套，更具有灵活性，

能够适应变化环境和多种分配需求。第二是更加考虑了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变化，更具有安全性，减小了因实

际水资源供应不足却盲目大量利用而导致较大需求缺口的风险，从而提高了水资源利用效率，避免了水资源矛

盾给流域合作造成负面影响。第三是考虑了未来流域整体规划模式的应用可能性，更具有前瞻性，融入了全流

域水利益共享的思想，便于形成水利益市场，为实现流域水利益最大化利用留有余地。 

https://doi.org/10.12677/jwrr.2020.93028


澜湄合作机制下的跨境水资源分配模式研究 
 

 

DOI: 10.12677/jwrr.2020.93028 276 水资源研究 

 

 
Figure 2. The application flow of composite allocation mode for 
transboundary water resources in LMRB 
图 2. 澜湄流域水资源复合分配模式应用流程 

6. 结语 

1) 受自然和社会发展变化双重影响，当前澜湄流域内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水资源需求难以均衡满足和水资源

安全难以得到保障，同时这也是水分配的难点所在。各国在过去的合作与争端过程中积累的大量经验，如今在

机构与平台、合作机制等方面已有较好的合作基础与成果，全流域合作也符合各国的发展需求，澜湄合作已经

处于全面合作阶段。 
2) 分析了三种基本分配模式在澜湄流域的适用性，结果表明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全局分配模式操作简单、

结果明确，但难以适应环境变化；项目分配模式利于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但难以协调全流域开发；流域整体

规划分配模式对流域合作和理论要求较高，当前还难以达到实施条件。因此三种基本分配模式均无法作为单一

模式在澜湄流域进行应用。 
3) 基于澜湄流域合作进展和水资源问题，提出一种适用性复合分配模式，相比单一分配模式更具有灵活性、

安全性和前瞻性，更适合澜湄流域实际，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澜湄流域水需求均衡满足和水安全保障问题，并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4) 为了实现流域水利益合理分配，各国应继续加强流域合作、增强互信，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未来应更

多关注水资源分配方法、水利益共享与补偿机制研究，提高分配方案公平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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